慶祝核能研究所50週年所慶及親子日活動籃球賽公告
1、 本所籃球社為慶祝核能研究所50週年所慶及親子日活動將舉行組際籃球賽請全所同仁踴躍報名參賽。
2、 賽程及賽制：依據報名參賽隊伍數量及領隊會議協商並抽籤訂定後公告。

3、 承辦單位：核能研究所籃球社。

4、 報名參賽資格：全所人員均可參賽，報名以功能組室及專案計畫報名為原則（保警中隊可組隊或參加所內隊伍）。【報名表如附件一】
5、 比賽期間：107年7月04日至107年8月15日。【依據報名隊伍數量多寡另行通知，原則以每周三.五下午安排賽程】
6、 比賽場地：本所活動中心籃球場。

7、 報名截止日期：107年6月15日
8、 比賽方式：採五對五籃球全場賽。
9、 報名方式：以 Email通訊報名。
10、 比賽規則：詳如附件二。

11、 比賽場地支援：請秘書室協助比賽期間場地照明及空調｡
12、 緊急醫護支援：請職安會協助護理人員於比賽期間緊急醫護支援｡
13、 比賽獎勵：依據本所50週年所慶及親子日活動球類活動相關規定辦理。
14、 連絡人：同位素組052館 羅波龍 Tel：7170  Email：pllo@iner.gov.tw
附件一

慶祝核能研究所50週年所慶及親子日活動籃球賽報名表
功能組室或專案計畫名（隊名）：
聯絡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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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隊：                   計分員：                
裁判：                   計時員：
附件二

慶祝核能研究所50週年所慶及親子日活動籃球比賽規則

1. 通則：採一般五對五籃球全場賽籃球活動比賽規則。

2. 賽制：依據報名參賽隊伍數量及領隊會議協商訂定後公告。
3. 抽籤： 107年6月26日於052館104室公開抽籤並同時舉行裁判會議（並討論裁判執行方式及規則）。
4. 裁判：由未參賽隊之隨隊裁判擔任裁判為原則（含計分員及計時員亦同）。
5. 比賽規則：

5.1 比賽必須以五人開始，比賽中若因受傷無人可補則可四人比賽，不足二人時則停止比賽，由對隊獲勝。
5.2 球衣自備，需全隊同色，附清楚背號。【若無法全隊同色，則以籃球社提供之號碼背心比賽。】
5.3 每節比賽時間為12分鐘【共分四節】中場休息三分鐘，任何死球均不停錶（暫停、第四節最後一分鐘除外）。
5.4 比賽時間內得分多者為勝隊。
5.5 比賽時間終了，若兩隊得分相同，則延長比賽時間5分鐘以定勝負，延長賽均使用第四節(下半場)進攻之籃圈；若仍同分，則採取P.K大賽，兩隊先派五員球員輪流交互罰球，罰進一球得一分，若仍同分，則以隊長猜拳判定勝負。
5.6 得分判定：罰球中籃算一分；兩分區投中算兩分；三分區投中算三分。

5.7 犯規規定：球員個人犯規達五次時應替補離場，於該場不得再度上場；團隊犯規每節達五次時，第五次開始進入加罰狀態，由對隊獲得兩次罰球機會。
5.8 比賽有籃下禁區三秒限制之規定。
5.9 24秒等進攻時間限制，若電子計時器故障則不受限制。
5.10 逾時無法出場比賽視為棄權。

5.11 除以上所述，均依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所審定之最新國際籃球規則執行之。
